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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782 号文核准，荣盛房地产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荣盛发展”）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53,437.50 万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13,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

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524,079,165 股。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保荐人”、“招商证券”）作为荣盛发展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人，认为荣盛发展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此推荐其

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概况 

中文名称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RISESU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及代码 荣盛发展（002146） 

法定代表人 耿建明 

成立时间 

公司前身成立于1996年12月30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股份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冀股办[2003]4号文批准，于2003年1月20

日由原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荣盛房地产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824,084,686元 

注册地址 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祥云道81号 

办公地址 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祥云道81号 

邮政编码 06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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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316-5909688 

传真 0316-5908567 

互联网网址 www.risesun.cn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一级） 

（二）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的财务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2014 年 3 月 14 日和 2015 年 3

月 18 日出具了大华审字[2013]第 002085 号、大华审字[2014]第 001658 号、和大

华审字[2015]第 00324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下财务数据和信息，非

经特别说明，2012-2014 年财务数据均引自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2015 年 1-9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91,308,174,314.22 75,792,173,016.94 59,405,450,908.18 40,482,887,005.56 

负债总计 75,369,075,969.07 60,316,559,180.32 46,921,480,833.29 30,994,402,216.8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939,098,345.15 15,475,613,836.62 12,483,970,074.89 9,488,484,788.70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 
14,940,083,288.87 13,887,703,904.64 10,958,772,319.58 8,171,636,047.08 

少数股东权益 999,015,056.28 1,587,909,931.98 1,525,197,755.31 1,316,848,741.6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第三季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4,919,205,997.98 23,118,965,572.22 19,170,775,359.91 13,415,365,897.65 

营业成本 10,319,364,103.58 15,420,036,129.15 12,380,302,244.96 8,531,663,613.44 

营业利润 2,290,677,384.12 4,490,590,538.16 4,078,790,428.49 2,766,337,289.91 

利润总额 2,301,620,661.88 4,505,336,235.20 4,103,537,711.77 2,789,410,210.03 

净利润 1,780,780,549.45 3,455,481,134.88 3,119,962,307.82 2,165,784,8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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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675,278,276.14 3,231,977,600.81 2,906,363,563.11 2,140,136,235.9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第三季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06,167,304.84 -1,660,815,661.12 -4,736,187,064.23 -1,202,731,785.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27,643,742.08 -1,299,092,845.29 -610,564,316.27 -247,957,110.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594,974,974.00 2,659,340,147.06 5,964,881,942.27 2,734,763,996.0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41,166.37 2,046,971.94 -4,686,465.89 -1,454,469.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061,305,093.45 -298,521,387.41 613,444,095.88 1,282,620,630.7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6,243,983,373.88 4,182,678,280.43 4,481,199,667.84 3,867,755,571.96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1.53 1.46 1.53 1.62 

速动比率（倍） 0.43 0.41 0.48 0.52 

资产负债率 82.54% 79.58% 78.99% 76.5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0.95% 80.39% 78.06% 71.7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3.91 7.29 5.79 4.37 

财务指标 2015 年第三季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7.36 121.17 167.53 154.68 

存货周转率（次） 0.18 0.34 0.38 0.3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元/股） 
-0.76 -0.87 -2.50 -0.6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54 -0.16 0.32 0.6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167,527.83 323,197.76  290,636.36  214,013.6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166,772.94 322,554.92 288,647.95  212,3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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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概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524,079,165 股。 

5、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按以下原则确定的价格：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

年 6 月 4 日）。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均价的 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9.39 元/股。根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公司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送 4.5 股红股，派送

人民币 2.00 元（含税）现金股息；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分红派息股

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5.5 股。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由 19.39 元/股调整为 9.60 元/股。 

本次实际发行价格为 9.60 元/股。 

6、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031,159,984.00元，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

资费等发行费用共计 69,207,487.79元，扣除上述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961,952,496.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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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对象及股份锁定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9 层 

法定代表人：张翔燕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境外证券投资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1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

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路强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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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会斌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4、东方汇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方汇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375 万 

法定代表人：崔伟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投资兴办企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述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

排。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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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本结构 

（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 

（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61,957,994 12.08% 986,037,159 22.6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362,126,692 87.92% 3,362,126,692 77.32% 

三、股份总数 3,824,084,686 100% 4,348,163,851 100% 

三、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招商证券自查后确认，发行人与保荐人之间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本保荐机构存在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

情况；  

2、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持有或控制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3、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

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况；  

4、保荐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人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人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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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1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

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

认识到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

制度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与发行

人签订承诺函、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体系。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

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需经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并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

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

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

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  

保荐人将根据上市保荐制度的有关规定，持续关注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情况，

并定期检查，督促发行人合规、有效地使用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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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切实履行各项承诺。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

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

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

保荐人进行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

行保荐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

职责的相关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

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六、保荐人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保荐代表人：廖锦强、李昕遥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38～45楼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121 

七、保荐人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

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八、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荣盛发展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荣盛

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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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廖锦强                      李昕遥     

               

 

 

 

法定代表人(签名)：    宫少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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